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１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一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权期

限 证书号

ＺＬ ２００９ １ ０１５３９６１．５

一种

ＢＯＰＰ ／ ＰＰ

彩色印刷食

品包装膜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０

年 第

８２１０５７

号

以上一项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本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保持技术领先，提升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９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参会董事

５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５

人。本次会议的

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生主持。经认真审议，与会董事通过通讯表决，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不同

意、

０

票弃权，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绍兴威格尔机械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格尔”）生产经营需

要， 公司为威格尔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总额度为

８００

万元、期

限为

２

年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保

证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该授信业务结束。 公司授权董事长吴培生签署担保协议等相

关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发表了意见， 认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规定，该事项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同日巨潮

资讯网。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绍兴威格尔机械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格尔”）生产经营需

要， 公司为威格尔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国轻纺城支行申请总额度为

８００

万元、期

限为

２

年借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保

证期限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该授信业务结束。 公司授权董事长吴培生签署担保协议等相

关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 绍兴威格尔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３

、注册地点：绍兴县柯岩街道余渚村

４

、法定代表人：黄凯军

５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机械配件、汽车配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

除外）。

７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８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８

，

９０８

，

１５３．１８ ７

，

８１５

，

３７１．４０

负债总额

３

，

３４７

，

５２７．８９ ２

，

２３４

，

３７９．６６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

：

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５

，

５６０

，

６２５．２９ ５

，

５８０

，

９９１．７４

营业收入

１

，

９０１

，

２０７．９１ ２

，

２５２

，

２１９．４５

利润总额

－４２５

，

１９８．５８ ３１

，

４３９．８７

净利润

－４１５

，

６９１．１９ ３１

，

４３９．８７

９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为最高额度保证担保。公司将根据威格尔的实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签

订最高额担保合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威格尔在日常经营中，因业务需要及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需

求，需向银行申请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授信业务。为支持威格尔业务快速发展，公司同意为

其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２

、威格尔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其财务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良

好，内控制度完善，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且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３

、绍兴县德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为设立威格尔合资方，持有威格尔

４０％

股权，该公司未

同时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４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担保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规定，该事

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累计金额为

０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

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1-026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

经

2011

年度公司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报送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批，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后需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现将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公司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

毕后调整本次发行价格和股票数量等事项公告如下：

1

、

2011

年

8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就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提出第一次反馈意见。 日前公司正积极会同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反馈意见的相关问题作出书面答复， 并于近期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2

、

2011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8.87

元

/

股，发行数

量不超过

17,474.63

万股。公告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2011

年

8

月

12

日，经公司召开的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半年

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末总股本

453,329,796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转增

226,664,898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达到

679,

994,694

股。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披露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8

月

24

日， 除权日为

2011

年

8

月

25

日，新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8

月

26

日。

根据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相关条款的约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

应调整。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将相应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和发行价格， 调整日

期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日，即

2011

年

8

月

25

日，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不低于

5.91

元

/

股，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26,226.73

万

/

股。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的其它事项均无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在此期间， 我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定期发布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29

日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证券代码：

601377

编号：临

2011-03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8

日

14

：

00

在上海东郊宾馆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兰荣先生主持，公司

11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其中

4

名董事无

法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其他董事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和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及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研究讨论了《关于选聘公司

2011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兰荣先生、刘志辉先生、翁国雄先生、王会锦先生、阮悦欣女士、葛俊杰先生、吴晓

球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陈汉文先生、陈杰平先生、陆雄文先

生、周春生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王会锦先生、陈汉

文先生、周春生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核准（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一）。

其中，同意票

11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二、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将独立董事的津贴调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12

万元，从

2011

年起实施。来自独立第三方

的外部董事（非独立董事）也按此标准执行。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

4

名独立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7

名董事，同意票

7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

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三、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的方案。

其中，同意票

11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四、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陈德富同志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德富同志为公司副总裁（待其取得中国证监会相关任职资格后生效）。陈德富同

志简历见附件二。

其中，同意票

9

人，弃权票

2

人，无反对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73%

。

五、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报告期内各项主要风险监控指标均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

本报告将提交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报告。

其中，同意票

11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六、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基本制度

>

的议案》。

其中，同意票

11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七、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会计制度

>

的议案》。

其中，同意票

11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八、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其中，同意票

11

人，无反对和弃权票，赞成人数为参加投票表决人数的

100%

。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9

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兰 荣：

196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1983

年

8

月至

1986

年

8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福建分行投资

处，

1986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任福建省福兴财务公司综合处科长，

1988

年

8

月至

1991

年

4

月任兴业

银行总行计划资金部副总经理，

1991

年

5

月至

1994

年

3

月任兴业银行总行证券业务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作），

1994

年

4

月至

1999

年

11

月任福建兴业证券公司总裁，

1999

年

12

月至

2007

年

8

月任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刘志辉：

196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国际商务师。

200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

董事，

2009

年

8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

1990

年

7

月至

1998

年

5

月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信息技术处、

证券办公室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8

年

6

月至

2008

年

6

月历任福建证监局机构处、上市

处、稽查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

翁国雄：

1961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高级会计师、高

级经济师。

200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福建省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主任兼福建省注册会

计师协会秘书长。

1982

年

8

月至

1997

年

3

月任福建省财政科研所科员、 副科长，

1997

年

4

月至

1998

年

5

月任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部门经理，

1998

年

6

月至

2001

年

7

月任西藏林芝地区财政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

2001

年

8

月至

2004

年

10

月任福建省财政厅监督局调研员。

2004

年

1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任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资产评估协会秘书长。

王会锦：

1962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任闽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常务董事。

1982

年参加工作，

1987

年

12

月至

1989

年

12

月任福建省福州医药站财务科科长；

1989

年

12

月至

1991

年

2

月任福建省福州医药站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

1991

年

2

月至

1993

年

2

月任福建省福州医药站副总

经理；

1993

年

2

月至

1997

年

12

月任福州医药站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7

年

12

月至

2005

年

9

月任福

建投资开发总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兼任中海福建天然气公司及中海福建天然气发电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

2005

年

9

月至

2009

年

1

月任福建投资企业集团公司党组成员、 副总裁、 总会计

师；

2009

年

1

月至今任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任闽

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常务董事。

葛俊杰：

195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9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

事。现任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1980

年

8

月至

1981

年

6

月任上海市糖业烟酒公司黄浦批发部会计，

1981

年

7

月至

1992

年

1

月任上海市糖

业烟酒公司财务科会计、科长助理、副科长、科长，

1992

年

2

月至

1995

年

5

月任上海市糖业烟酒（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1995

年

6

月至

1998

年

4

月任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998

年

5

月至

2006

年

8

月任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

年

8

月至

2008

年

3

月任光

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3

月至今任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阮悦欣：

197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学历。

2007

年

3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厦门经济

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市筼筜新市区开发建设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1992

年

7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律事务部副经理、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公

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厦门海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

年

8

月起历任厦门

市筼筜新市区开发建设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

吴晓球：

1959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1999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601169)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00782)

、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00588

）独立

董事。

1986

年

7

月至

1994

年

9

月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主任，

1994

年

10

月至

2002

年

6

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4

年

7

月至今任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陈汉文：

1968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厦门大学会计学教授，厦门大学管理

学院副院长，曾任厦门大学会计系主任。

2000－2001

学年作为中加政府交换学者在

Saint Mary' s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学术访问，

2008

年在哈佛大学学习，

2010

年到

2011

年在牛津大学

商学院学学术访问与研究。现任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审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道德委员

会委员、《审计研究》编委、福建省审计学会副会长等。现任厦门国贸

(600755)

、美亚柏科（

300188

）

独立董事。

陈杰平：

1953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学历（美国）。

2011

年

3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

EMBA

主任；美国会计与经济杂志编委会成员、亚

太会计与经济杂志编委会成员；历任中山大学兼职教授、暨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特聘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主任，兼任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325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245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非上市证券公司）、淑女屋时装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陆雄文：

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2008

年

6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

董事。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名誉教授，挪威管理学院名誉

教授，第四届全国工商管理硕士（

MBA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副理事长，兼任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0754)

、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

非上市公司

)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非上市公司）及

8D World Inc.

（非上市公司）的独立

董事。

1991

年

8

月至今历任复旦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市场营销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务

副院长。

周春生：

1966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长江商学院教授、

EMBA＆EDP

学

术主任。历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及香港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证监会

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副局级）、中国留美金融学会理事、美国经济学会、美国金融研究会会员，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编委，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EMBA

中心主任、高

层管理者培训与发展中心主任、财务金融学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二、

三届上市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弘地产

(000979)

、内蒙君正（

601216

）、星湖科技（

600866

）、国中水务

（

600187

）、新疆大明矿业（非上市公司）、华创证券及南方基金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陈汉文先生、陈杰平先生、陆雄文先生、周春

生先生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

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

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被提名人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金融、管理或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其中陈汉文先生、陈杰平先

生具备会计学专业教授、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

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担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

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

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

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本人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金融、管理或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其中陈汉文先生、陈杰平先生具

有会计学专业教授、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

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汉文、陈杰平、陆雄文、周春生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二：

陈德富同志简历

陈德富：男，

1976

年

9

月生，籍贯福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副处

级干部。

学习简历

:

1993.08-1997.07

福建省华侨大学机电学院，机械制造专业，本科毕业

2011

年

1

月考入 福建农林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将在职攻读至

2013

年

6

月

工作简历

:

1997.07-1999.08

南平市顺昌县埔上镇团委副书记、电教办主任

1999.08-2001.10

南平市顺昌县团县委副书记

期间

2000.06-2001.10

下派到元坑镇福丰村任支部书记、兼任元坑镇副镇长

2001.10-2008.06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2008.06－2009.01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正科级干部

2009.01－

至今 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副处级干部

证券代码：兴业证券 证券简称：

601377

公告编号：临

2011-03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 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

201 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 1

年

8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 1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市东郊宾馆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小华女士主持，会议议程如下：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新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本届监事会的任期已经届

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进行换届，新一届监事会成员仍为

5

名。公司监事会提名马小华、余乃建、陈靖丰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

简历附后

)

。本

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马小华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余乃建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陈靖丰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监事会决议：全票通过《关于提名公司新一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监事会

将根据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向股东大会提交关于提名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2011-033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和《证券时报》上披

露了《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临

2011-031

），告知因大股东阳泉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阳煤集团

"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

司系阳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相关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16

日起停牌。

该事项涉及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现金， 同时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向大股东阳

煤集团收购资产（以下称

"

标的资产

"

），收购资产事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目前，就阳煤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阳煤集团正在履行

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山西省国资委

"

）的预审核程序和选聘审

计、评估机构程序。

与此同时， 阳煤集团和本公司正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与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和论

证，还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法公告进展情况。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30

日起继续停牌，直至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2011-048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标题差错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7

日刊登的《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的

"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应改为

"

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公司工作人员对此失误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91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 �公告编号：

2011-043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1

年半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发布，为

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管理工作，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公司定于

2011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半年度

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ssgs/S002491/

）或

"

苏州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

dqhd/suzhou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总经理姜正权先生、财务总监钱文忠先生、董事会秘书

贺忠良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38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被担保人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四公司）

2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额：本次为四公司担保

2200

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

保

5186

万元。

3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数额：

40,398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对外担保累计数额

9000

万元。

4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额：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以售

后回租方式融资

22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公司为满足印度工程项

目需要，盘活固定资产，以原值

22,025,700

元

24

台（套）施工设备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远东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融资

2200

万元，期限为

24

个月，租赁年利率为

7%

，按月

支付；远东公司收取

10%

的保证金，在租赁协议价款中直接抵扣；远东公司收取服务费

91

万

元，在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电汇支付。租赁期满四公司履行完毕合同义务

后，远东公司将该批施工设备所有权转移给四公司。同意公司为四公司该项融资租赁提供担

保。授权四公司办理此次融资租赁及担保相关事宜。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城安街

39

号

法定代表人：田玉龙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在资质证书规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四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四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68,560,191.80

元、负债总额为

677,

490,782.94

元、净资产为

91,069,408.86

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为四公司担保

2200

万元人民币；

2

、担保期限为

24

个月；

3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为满足四公司印度工程项目需要，同意四公司向远东公司融资

22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

24

个月，公司同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独立董事秦玉文先生、李怡厚先生、张兵先生、李洪超先生认为：四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融资租赁担保是为了满足该公司印度工程施工需要，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审议程序合乎《公司章程》规定，因而本人同意该项议案。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经超过了

201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50%

， 该项议案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

40,398

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对

外担保金额

9000

万元，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1-037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以售

后回租方式融资

2200

万元提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四公司为满足印度工程项

目需要，盘活固定资产，以原值

22,025,700

元

24

台（套）施工设备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远东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公司）融资

2200

万元，期限为

24

个月，租赁年利率为

7%

，按月

支付；远东公司收取

10%

的保证金，在租赁协议价款中直接抵扣；远东公司收取服务费

91

万

元，在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后三个工作日内电汇支付。租赁期满四公司履行完毕合同义务

后，远东公司将该批施工设备所有权转移给四公司。同意公司为四公司该项融资租赁提供担

保。授权四公司办理此次融资租赁及担保相关事宜。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2011-029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010

年度公司以年末股份总数

160,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92,000,000

股。

该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7

日顺利实施完毕。

2011

年

8

月

12

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6,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

币

19,200

万元；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16,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9,200

万元。其他登记事项

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公告编号：

2011-017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 (BVI)Corp.

（以下简称

"GUBVI"

） 的通知，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收盘，

GUBVI

已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出售本公

司股票

4551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3664827

股的

1.003%

，出售平均价格为

5.13

元

/

股。

截止

2011

年

8

月

29

日收盘，

GUBVI

尚持有公司股票

15732221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8%

。

控股股东

GUBVI

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

5%

。且自

2008

年

10

月

7

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减持后，控股股东

GUBVI

公司权

益累计减少

3.85%

。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 2011-052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属企业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签署供热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18

日， 本公司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能源建设合作协

议。双方同意采取特许经营等模式推进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区（以下简称

"

东湖高新区

"

）供

热（冷）项目合作，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能源建设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5

号）。

根据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

2011

年

4

月签订的《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能源建设合作协议》约定，

2011

年

8

月

26

日，经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授权，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区建设管理局

（以下简称

"

建设管理局

"

）与本公司所属企业湖北能源光谷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谷

热力

"

）签署《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区供热特许经营协议》。

一、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1

、建设管理局基本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区建设管理局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属部室，主

要负责东湖高新区内房屋建筑工程市场行为管理及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以及专业分包、劳

务分包交易市场和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等。

2

、湖北能源光谷热力有限公司

湖北能源光谷热力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能源系统研发、涉及、推广、

技术服务；空调系统设计、安装、维护、服务等。目前负责筹备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区供热

（冷）特许项目。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特许权内容

1

、特许经营权期限

本协议之特许经营权有效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

30

年。 自双方签订本协议之

日起至

30

年期满的对应日止。

2

、特许经营权地域范围

特许经营权地域范围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全部行政管理区域。

3

、特许经营业务范围

本协议规定之特许经营权的范围为在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和地域范围内， 光谷热力

对该地域供热进行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移交，但不得擅自拓展特许经营权地域范围。

4

、特许经营权的实施

在特许经营期间， 建设管理局不得将本项目特许经营权授予第三者或无故终止特许

经营权，不得无故减少光谷热力特许经营权范围或妨碍特许经营权的实施，但本协议规定

的特许经营权终止和撤销的情况除外。

在特许经营期间，光谷热力不得将特许经营权及相关权益进行出租、抵押或质押给任

何第三方。

（二）供热设施的建设投资

1

、在本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和地域范围内供热设施建设投资权利和义务属于光

谷热力，投资和建设必须符合相关规划、计划和技术规范以及必须满足东湖高新区社会经

济发展，特别是经建设管理局认定的重点产业发展的要求；光谷热力应在建设管理局制定

东湖高新区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前一个月， 向建设管理局提供当年投资建设及供热服务计

划，经双方确认后，光谷热力应按计划时间完成投资建设，提供供热服务。

2

、供热设施的建设用地

建设管理局在规划时，应预留供热管网铺设空间及供热场站建设用地。在本协议生效

后， 建设管理局协助光谷热力以合法形式向光谷热力提供集中供热场站用地的土地使用

权。无建设管理局事先书面同意，光谷热力不得变更该土地用途或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和抵押。

（三）供热质量和服务

1

、供热质量

光谷热力应当建立供热质量保证体系和相应设施， 确保向用户所供应的供热质量符

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按与用户所签供热协议约定标准向用户供热。

2

、供热服务

光谷热力应当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向用户提供业务热线、营业接待、定期抄表、室温

检测、设施安装检修等综合服务，并按与用户所签供热协议向用户提供供热服务。

光谷热力应建立并完善其互联网站，以便向社会公众用户提供网上供热开户申请、用

热咨询、安全说明、热费查询、受理投诉等综合信息服务。

（四）供热价格

供热采暖价格由湖北省物价局统一定价，定价原则为成本加合理利润，其价格制定和

调整须根据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组织制定并报批，光谷热力应严格按照批准价格执行；光

谷热力承诺对于建设管理局认定的需重点扶持的产业或产业园区给予优惠， 具体价格及

方案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实施。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

获得本次特许经营权后， 光谷热力公司将通过与本公司所属企业湖北能源集团鄂州

发电有限公司、参股企业武汉东湖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热源整合，联合向武汉东湖高新

技术开发区供热，形成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统一的供热市场，延伸公司产业链，提

升公司综合效益。均摊到每年的收益，对公司总体收益状况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特许经营权授予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履行相应决

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区供热特许经营协议》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